广西船舶检验业务印章采购
供应商需求公告 
我中心按上级文件要求需采购船舶检验业务印章一批，现按中心内控程序选择印章供应商，有关要求公告如下： 

一、项目名称：广西船舶检验业务印章。

二、项目内容
1、印章款式及数量（共计227枚），除钢印外，其它印章应为光敏章。
[image: image1.png]B BRI HE BRI HFE WD) BRETF
£l 77 17 i

AR 38mBE 38mBE 28

1 a e =





[image: image2.png]B B B EES SRRABE
& 19 19 18
AR 7O 48mm 65 45mm 70mmk40mm
e a a a
HRBEREIGOER ot ARG ERMBM
# o Liewipan
# #E EBRE.
A BRER

BUREEHE (i)





2、供货期限：需在2023年5月25日前将印章制作完成并送至：南宁市青秀区百花岭路6号翠竹小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办公楼。
3、船舶检验业务印章由我中心负责统一制定和确定供应商，印章采购费用分为两部分，我中心负责支付其中131枚印章费用，其它96枚印章费用由我中心下属单位负责支付，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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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述印章由供应商负责按公安部门要求进行报备。

5、售后服务：质保期不少于12个月。除人为损坏或丢失情况外，质保期内应对印章实行免费维修、维护或者免费更换。
三、项目预算金额（最高限价）：本中心负责支付131枚印章费用共计人民币贰万捌仟元整（¥28000.00）。
四、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1、具备当地公安机关核发的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证》资质。

2、为南宁市单位，在南宁市具备印章刻制所需的场地、设施设备和人员。

3、截至本项目自行采购公告期结束，未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等渠道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

五、供应商的选择方式

本中心成立临时合议小组，按照内控制度流程对在规定报名期限内报名并符合资格要求的响应供应商进行比选。在符合基本条件要求的供应商中，以最高得分者中标的原则评选出中标供应商。
六、评标标准和中标原则
评分标准（总分100分）：（1）价格分，满分50分：在满足资格条件前提下，计取报价分=50×(1-合同报价/预算最高限价)；（2）业绩分，满分50分：每个同类项目得10分。
中标候选人推荐原则：评标小组将根据总得分由高到低排列次序（得分相同时，按企业规模顺序排列）并推荐中标候选供应商。采购单位应当确定评标小组推荐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或者招标文件规定应当提交履约保证金而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足额提交的，采购单位可以确定排名第二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排名第二的中标候选人因前款规定的同样原因不能签订合同的，采购单位可以确定排名第三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以此类推。

七、报名方式及截止时间
投标人应于2023年5月16日12:00前（上班时间：8:00～12:00，15:00～18:00）将投标文件密封邮寄或现场提交到南宁市青秀区百花岭路6号广西壮族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办公楼404室，逾期送达的将予以拒收。递交材料如下：1、工商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2、印章制作资历及证明；3、响应文件（含报价、合同范本和评分佐证材料）。

本公告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门户网站公告3个工作日，从2023年5月11日至2023年5月15日。如规定时间内投标供应商不足三家，投标截止时间延期至2023年5月19日12:00时，延期结束后如投标单位仍不足三家的，按实际投标单位评选。

八、网上公告媒体：广西壮族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门户网站（http://www.gxghj.cn/）。

九、联系事项

1.联系人及联系电话：陆工，0771-2115490

2.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南宁市百花岭路6号广西壮族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404室，530029。 

                  广西壮族自治区港航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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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